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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比选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根据业务需要采购血透中心UPS不间断电源维修服务。
2.项目预算：2万
3.服务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血透中心
二、比选报名
（一）供应商报名条件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1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1.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1.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1.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1.5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。
3.本项目特定要求：无
（二）报名要求
在要求时间内提交响应文件，视为报名。
3、 比选文件领取方式
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。
四、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
文件递交时间：2026年4月24日9:30-10:00
文件接收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
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招标办公室
联系人：董老师
联系方式：028-60659207
五、比选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比选时间：2026年4月24日上午
比选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
比选方式：最低评标价法
第二章  技术和服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一、服务内容
1.设备信息：
设备品牌：Netion（广东力迅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）
设备名称：UPS不间断电源
设备型号：CP2000KVA（160kw）
维修内容：更换故障主板及主板全套配件，完成调试后保障设备正常运行，且提供1年不间断运行质保，质保期内故障免费处理。
2.配件要求：所更换的UPS主板及主板全套安装配件必须为Netion原厂正品或与原厂规格、参数、性能完全一致的合格配件，严禁使用翻新件、拆机件、劣质配件，需提供配件原厂质保书、合格证明，确保配件适配CP2000KVA（160kw）型号UPS。
2.更换要求：维修人员需专业拆解设备，精准更换故障配件，更换过程中做好设备防护，避免损坏设备其他部件及周边医疗设备，配件安装规范、接线牢固，符合电力设备安装标准，施工过程需不影响血透中心正常医疗秩序。
3.调试检测：配件更换完成后，对UPS设备进行全面调试，包括市电模式、电池模式切换测试，负载测试、电压电流稳定性测试、故障报警功能测试等，确保设备各项参数达标，能够持续稳定供电。
4.技术交底：维修完成后，向采购方操作人员讲解设备日常使用注意事项、简单故障排查方法，提交完整的维修报告、配件清单及检测数据。
5.质保要求：自维修完成、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，提供一年质保，质保期内，若UPS设备因维修质量、配件质量问题出现任何故障，免费提供维修、配件更换及调试服务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，且需快速修复故障，保障血透中心供电不受影响。若因供应商维修或配件问题导致设备多次故障、无法正常使用，供应商需承担全部责任，采购方有权要求退换维修服务费用，并追究相关损失。
二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
（二）报价要求：本次报价为总价包干价，包含配件采购费、运输费、上门维修费、调试费、税费、质保期内服务费等全部相关费用，采购方不再支付任何额外费用，报价不得超过预算20000元。
（三）服务工期：签订服务合同后，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维修、调试工作，交付合格设备。
（四）付款方式：维修完成，设备验收合格并提供正式发票后，采购方在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项。
（五）违约责任：供应商未按要求完成维修、逾期交付、配件不合格或质保期内未履行免费维修责任，需承担合同金额20%的违约金，若造成采购方经济损失，需另行赔偿。
三、验收标准
1.维修完成后，UPS设备通电运行正常，市电与电池模式切换顺畅，无断电、跳闸、异响、发热等异常情况。
2.设备输出电压、电流、频率等技术参数符合CP2000KVA（160kw）原厂标准，满足血透中心医疗设备供电负载需求。 
3.供应商提供完整的维修报告、配件合格证明、质保承诺书，经采购方现场检测、试运行72小时无故障后，视为验收合格。
4.质保期内设备运行稳定，无因维修导致的故障，符合质保约定要求。
四、其他要求
1.供应商在维修服务过程中，需严格遵守血透中心医疗场所管理规定，做好卫生防护、安全施工，保障医疗环境安全。
2.本采购需求书为合同核心组成部分，供应商需完全响应所有条款，不得擅自变更服务内容及要求。
3.若维修过程中发现设备其他隐藏故障，需及时与采购方沟通，在不超出预算范围内协商解决，不得私自增加费用。
第三章  比选程序及评审标准
一、由医院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，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，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。
二、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按报价由低到高排序。由评比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。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，可选择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。
第四章  响应文件要求
一、比选申请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二、报价表（格式自拟）；
三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；
四、特定要求（资格）证明文件（如有要求）；
五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，不提交）；
六、服务要求及商务要求响应文件；
七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，密封并加盖公章。
